附件1
利通区电动自行车（现场检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辆，其中1辆作为检验样品，1辆作为备样。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标识与警示语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铭牌
	GB 17761—2024

	
	车速限值
	GB 17761—2024

	
	防碰擦
	GB 17761—2024

	
	整车质量
	GB 17761—2024

	
	结构
	GB 17761—2024

GB 3565.2—2022

	
	车速提示音
	GB 17761—2024

	
	互认协同充电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电池组防篡改
	GB 17761—2024

	
	整车编码
	GB 17761—2024

	
	导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GB 17761—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42295—2022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及第1号修改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2
利通区校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抽样数量2件（条、套），其中1件（条、套）作为检验样品，1件（条、套）作为备用样品。如产品属于短裤等尺寸较小产品，检验和备用样品各增加1条。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甲醛含量
	GB/T 2912.1—2009

	2
	pH值
	GB/T 7573—2009

	3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 17592—2024

GB/T 23344—2009

	4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5
	耐酸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6
	耐碱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7
	耐干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8
	耐湿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9
	纤维含量
	FZ/T 01057.1—2007

FZ/T 01057.2—2007

FZ/T 01057.3—2007

FZ/T 01057.4—2007

FZ/T 01057.6—2007

GB/T 2910.1—2009

GB/T 2910.2—2009

GB/T 2910.3—2009

GB/T 2910.4—2022

GB/T 2910.6—2009

GB/T 2910.7—2009

GB/T 2910.8—2009

GB/T 2910.11—2009

GB/T 2910.12—2023

GB/T 2910.18—2009

GB/T 2910.20—2009

GB/T 2910.22—2009

GB/T 2910.101—2009

FZ/T 01101—2008

FZ/T 01112—2012

FZ/T 01026—2017

FZ/T 30003—2009

GB/T 16988—2013

GB/T 38015—2019

	10
	绳带要求
	GB 31701—2015

	11
	附件锐利性
	GB/T 31702—2015

	12
	金属针
	GB 31701—201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2854—2009 针织学生服

GB/T 23328—2009 机织学生服

GB/T 29862—201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1701—2015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888—2015 中小学生校服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3
利通区儿童玩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4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2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一、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和可预见的合理滥用）

	
	材料
	GB 6675.2—2014

	
	小零件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挤压玩具、摇铃及类似玩具
	GB 6675.2—2014

	
	小球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毛球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可触及的金属或玻璃边缘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功能性锐利边缘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金属玩具边缘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模塑玩具边缘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外露螺栓或螺纹杆的边缘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功能性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木制玩具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突出物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GB 6675.2—2014

	
	铰链间隙
	GB 6675.2—2014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其他驱动机构
	GB 6675.2—2014（含第1号修改单）

	
	声响要求
	GB 6675.2—2014

	二、特定元素的迁移

	1
	最大限量要求
	GB 6675.4—2014

GB/T 26193—2010或

GB/T 30419—2013或

“GB/T 32602—2016和GB/T 32603—2016”

	三、标识和说明

	1
	标识和说明
	GB 19865—2005（含第1号修改单）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含第1号修改单）

GB 6675.3—2014 玩具安全 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含第1号修改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4
利通区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不少于3份最小销售独立包装，每份样品抽样数量不少于40只（个），其中2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每份样品质量应不少于100g且与食品接触面的最小表面积应不小于10dm2（若最小销售包装不是40只（个）的整数倍，需按采样数折算，保证检样不少于80只（个），备样不少于40只（个），避免损坏原包装）。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968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8006.1—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18006.1—2025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5
利通区一次性纸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100只，其中50只作为检验样品，50只作为备用样品。若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为密封包装且每包数量不是50只，为避免抽样时破坏原包装，可按采样数折算所需的最少包装数抽取样品，保证检验样品不少于50只，备用样品不少于50只。若样品过小，应调整抽样量满足样品总质量不小于0.25kg，其中检样、备样按比例2:1抽取。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a
	GB 4806.8—2022

GB 4806.7—2023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高锰酸钾消耗量b
	GB 31604.2—2016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荧光性物质
	GB 31604.47—2023

	
	感官指标
	GB/T 27590—2022

	
	渗漏性能
	GB/T 27590—2022

	
	杯身挺度
	GB/T 27590—2022

	注：a GB 4806.7—2023标准适用于淋（覆）膜产品，GB 4806.8—2022标准适用于非淋（覆）膜产品。

b适用于淋（覆）膜、涂层纸杯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T 27590—2022 纸杯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6
利通区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个）
	检验样品数量（个）
	备用样品数量（个）

	1
	包装规格＜2kg（L）
	不少于2kg（L）且不少于6个独立包装
	4
	2

	2
	包装规格≥2kg（L）且＜10kg（L）的独立包装
	不少于3个独立包装
	2
	1

	3
	包装规格≥10kg（L）的大包装
	3个大包装，从每个大包装产品中分别分装成相应小包装样品，每一个小包装量不少于1kg（L）
	2
	1


2 检验依据

表2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总有效物含量a
	GB/T 9985—2000

GB/T 13173—2021 

	6
	pH
	GB/T 6368—2008

	注：a执行标准为GB/T 9985—2022的样品依据GB/T 13173—2021检验方法开展检验。


表3 果蔬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甲醇
	GB/T 30795—2014

	
	甲醛
	GB/T 30796—2014

	
	总有效物含量
	GB/T 13173—2021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
	GB/T 13173—2021 

	
	pH
	GB/T 6368—2008


表4 饮料用瓶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总活性物含量
	GB/T 13173—2021

	6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以P2O5计）a
	GB/T 13173—2021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表5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酸性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总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a
	GB/T 13173—2021 

	6
	表面活性剂含量b
	GB/T 13173—2021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b 仅对增效型（B型）产品要求。


表6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碱性清洗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5
	总五氧化二磷（P2O5）含量a
	GB/T 13173—2021 

	6
	表面活性剂含量b
	GB/T 13173—2021

	7
	总碱的质量分数（以NaOH计）c
	QB/T 4314—2023 

	注：a 仅对标注无磷产品要求。

b 仅对增效型（B型）产品要求。

c仅对普通型（A型）产品要求。


表7 机洗餐具用洗涤剂产品及食品工业用（含复合主剂）洗涤剂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砷（以As计）
	GB/T 30797—2014

	2
	重金属（以Pb计）
	GB/T 30799—2014

	3
	甲醇
	GB/T 30795—2014

	4
	甲醛
	GB/T 30796—201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493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GB/T 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GB/T 9985—2022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GB/T 24691—2022 果蔬清洗剂

QB/T 2967—2023 饮料用瓶清洗剂

QB/T 4313—2023 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酸性清洗剂

QB/T 4314—2023食品工具和工业设备用碱性清洗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7
利通区成人纸尿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成人纸尿裤
	轻度失禁用成人纸尿裤、纸尿片
	3包

（总量不少50片）
	2包

（总量不少30片）
	1包

（不少于20片）

	
	
	中度和重度失禁用成人纸尿裤
	3包

（总量不少60片）
	2包

（总量不少40片）
	1包

（不少于20片）

	
	
	中度和重度失禁用成人纸尿片
	3包

（总量不少60片）
	2包

（总量不少40片）
	1包

（不少于20片）

	
	
	成人纸尿垫(护理垫)
	3包

（总量不少60片）
	2包

（总量不少40片）
	1包

（不少于20片）

	注：抽样时以最小独立包装为抽样单元，样品数满足上述抽样数量。


2 检验依据

表2 成人纸尿裤（轻度失禁用成人纸尿裤、纸尿片）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pH值
	GB/T 28004.2-2021

	2
	吸收倍率
	GB/T 28004.2-2021

	3
	甲醛含量
	GB/T 28004.2-2021

	4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2-2021


表3 成人纸尿裤（中度和重度失禁用成人纸尿裤）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pH值
	GB/T 28004.2—2021

	2
	饱和吸收量
	GB/T 28004.2—2021

	3
	甲醛含量
	GB/T 28004.2—2021

	4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2—2021


表4 成人纸尿裤（中度和重度失禁用成人纸尿片）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pH值
	GB/T 28004.2—2021

	2
	饱和吸收量
	GB/T 28004.2—2021

	3
	甲醛含量
	GB/T 28004.2—2021

	4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2—2021


表5 成人纸尿裤（成人纸尿垫(护理垫)）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条质量偏差
	GB/T 28004.2—2021

	2
	pH值
	GB/T 28004.2—2021

	3
	甲醛含量
	GB/T 28004.2—2021

	4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2—2021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8004.2—2021 纸尿裤 第2部分：成人纸尿裤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8
利通区婴儿纸尿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为 6 个独立销售包装（总量不少于80片），其中检验样品数量为 4 个独立销售包装（总量不少于60片），备用样品数量为 2 个独立销售包装。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防侧漏性能
	GB/T 28004.1—2021

	2
	pH值
	GB/T 28004.1—2021

	3
	甲醛含量
	GB/T 28004.1—2021

	4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1—2021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8004.1—2021 纸尿裤 第1部分：婴儿纸尿裤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方案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9
利通区民用散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样品抽取不少于170kg，其中检验样品不少于85kg，备用样品不少于85kg。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全硫
	GB/T214-2007

	
	灰分
	GB/T212-2008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34169-2017 商品煤质量 民用散煤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